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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826  股票简称：合加资源  公告编号：2006-06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股份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5

股股份。 

（二）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股份不需要纳税。 

（三）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2006年 2月 9日。 

（四）2006年 2月 10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五）对价股份到帐日：2006年 2月 10日。 

（六）对价股份上市流通日：2006年 2月 10日。 

（七）方案实施完毕，公司股票将于 2006年 2月 10日恢复交易，对价股份

上市流通，股票简称由“合加资源”变更为“G合加”。 

（八）2006年 2月 10日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

不纳入指数计算。 

 

二、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于 2006年 1月 23日经公

司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三、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一）对价方案：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流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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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5股对价股份。 

（二）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三）获得对价的对象和范围：截止 2006年 2月 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流

通股股东。 

（四）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将为宜昌三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流

通股股东垫付 906,707股。代为垫付后，宜昌三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

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取得

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 

（五）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保证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

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否则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3、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除此之外，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增加如下特别承诺： 

（1）如果合加资源 2005-2007 年度的净利润不能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实施

追加对价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目前总股本 181,493,000股计算的 2005

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0.15元/股；2006年度、2007年度每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同 2005年相比其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45%（即 200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比 2005 年累计增长不低于 110.25%）；2006 年度、2007 年度每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度增长不低于 30%；2005-2007 年度的财

务报告均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追加对价承诺实施仅限一次。追

加对价条件触发后，合加资源将在随后的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

公告追加对价的股权登记日，由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支付股份，追加对价的股份总数为

3,250,000股。如果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至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合加资源

的总股本由于派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因发生变化，则追加送股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自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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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追送的 3,250,000股由登记公司实行临时保管。 

（2）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所持有的股份；前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 

（3）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

下，支持在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包括公司管理层、核心技术骨干、核心业务骨干等

人员在内的股权激励对象范围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体的股权激励方案将在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公司董事会拟定，并在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后实施。 

 

四、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2006年 2月 8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2006年 2月 9日 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股份到账日期，公

司股票复牌、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G合加” 

2006年 2月 10日

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

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2006年 2月 13日 公司股票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

为基期纳入指数计算。 
交易 

 

五、对价安排实施办法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

例自动计入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

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追送的 3,250,000 股由登记公司实行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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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 

 

六、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116,493,000 64.19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100,243,000 55.23

国家股  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股 6,500,000 3.58国有法人持股 6,500,000 3.58

社会法人股 109,993,000 60.61社会法人持股 93,743,000 51.65

募集法人股  募集法人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二、流通股份合计 65,000,000 35.81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81,250,000 44.77

A股 65,000,000 35.81 A股 81,250,000 44.77

B股  B股  

H股及其它  H股及其它  

三、股份总数 181,493,000 100.00三、股份总数 181,493,000 100

备注： 

 

七、相关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股东名称 
可上市流通的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 

9,074,650 5 2008年 2月 10日后 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 84,668,350 46.65 2009年 2月 10日后 
注 1 

宜昌三峡金融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6,500,000 3.58 2007年 2月 10日后 注 2 

注 1：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至少在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所持有的股

份；前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注 2：宜昌三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未偿还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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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支付的对价之前，其所持股份暂不上市流通。偿还对价后，在遵守禁售期的

相关规定后可上市流通。 

 

八、咨询联系办法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95号清江大厦 20层 

邮政编码：443000 

联系人： 张维娅 

电话：  0717-6319012 

传真：  0717-6319011 

 

九、备查文件 

（一）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及公

告； 

（二）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会议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二月七日 

 


